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昌宁连兴食用菌种植基地仓储设施建设项目）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昌宁县供销社对昌宁连兴食用菌种植基地仓储设施建设项目的年度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年度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认真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自评得分99.47分，自评等级为优。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预算执行完成情况（满分20分）：财政下达项目资金50万元，合同价和决算价均为49.92万元，目前已拨付49.9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9.84%，绩效自评得分19.97分。
2．产出指标完成情况（满分40分）：成本指标年初计划完成投资5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49.92万元，其余数量、质量、时效指标均完成，绩效自评得分39.5分。
3.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满分30分）：各项指标均完成，绩效自评得分30分。
4.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满分10分）：综合测评达96%，绩效自评得分10分。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开展项目现场督促检查工作难度大，原因是单位办公经费短缺。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
做好单位办公经费预算，将项目管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争取多到项目点开展督查检查，认真履行县供销社项目主管和建设单位职责职能。
二、佐证材料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昌宁连兴食用菌种植基地仓储设施建设项目。
[bookmark: _Hlk134286386]2.项目类型：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
3.项目属性：新建。
4.项目建设单位：昌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bookmark: _Hlk135054905]5.项目扶持单位：昌宁县田园镇达丙社区。
6.项目运营模式：采取“政府+村集体+家庭农场+农户”模式。
[bookmark: _Hlk135054281]7.项目建设地点：昌宁县田园镇达丙社区。
8.建设内容：建设一层钢架结构仓储用房564m2。
[bookmark: _Hlk73086737][bookmark: _Hlk73086762]9.投资规模及资金筹措：项目概算总投资50万元，全部申请财政补助资金。按照政府采购招投标的有关规定，县供销社委托第三方开展竞争性谈判，中标价为49.92万元。
10.建设工期：7月23日昌宁县供销社与云南地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和安全生产合同，9月26日项目建设完工。
[bookmark: _Hlk520538417][bookmark: _Hlk520727471]11.效益分析
[bookmark: _Hlk135054421][bookmark: _Hlk75032335][bookmark: _GoBack]（1）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后，一是促进昌宁连兴食用菌种植基地运营发展，预计年销售鲜菇260吨以上，可实现年产值160万元以上，并为项目区脱贫户及三类对象提供长期就业岗位4个，人均务工年增收3.60万元以上，带动季节性用工6人，人均务工年增收1万元以上。二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达丙社区通过出租仓储用房564m2，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
（2）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充分发挥供销社桥梁和纽带作用，构建“政府+村集体+家庭农场+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促使昌宁连兴食用菌种植基地为项目区农户提供更加优质菌种及种植技术，从而促进项目区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达丙社区村集体经济可实现年租赁资产收益2万元。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加强项目实施的领导和管理，县供销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对项目申报资料认真把关，组织专家组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审、组织相关部门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审核，最后报县级审批。项目启动后，县供销社定期不定期开展项目督促检查，对存在问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定期收集项目进展情况，按要求上报项目进度。按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管理要求申请和拨付资金。项目建设完工后，2023年12月20日县供销社组织初验，2024年1月30日县供销社组织县级验收，项目通过验收。现对该项目做出真实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昌宁连兴食用菌种植基地仓储设施建设项目委托第三方公开招标，实行竞争性谈判，云南地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为49.92万元，项目建设完工后，工程决算价和合同价49.92万元一致，结余资金0.08万元，结余项目资金由县财政局收回。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绩效指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设置合理，可操作性强。项目计划建设内容已在政府网站、项目所在乡（镇）、村（社区）和项目点进行公示，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项目建设内容完成情况将按要求公示公告。
（四）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是对项目、资金、管理、效益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评价的一项重要工作，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将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落实绩效管理要求，不断提高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建议县财政积极筹措资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安排拨付项目资金，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开展验收、结算、资产确权、资产移交等工作，使项目尽早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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